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

     年度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室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兼職案件之報核程序 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__日

	檢查重點
	自行檢查情形
	檢查情形說明

	
	符合
	未符合
	

	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
(一)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
(二)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
	
	
	

	二、相關法規

 (一) 兼職案件是否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及第14條之2規定，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並經過本校許可？
 (二) 兼職費規定方面，是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？（簡任月支最高新臺幣3千元、薦任月支最高新臺幣2千5百元，但如支領出席費每次最高新臺幣2千元者，不受前開金額限制，惟仍以支領2個兼職費為限，支領1個兼職費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千元，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6千元。）
(三) 是否依「公務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、捐（補）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、監事職務規定」辦理？（亦即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，不得兼任其董、監事職務。另外，除法規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外，公務人員兼任公、民營事業機構董、監事之職務，兼任財團法人董、監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，合計以不超過2個為限。）
	
	
	

	三、是否造冊列管兼職情形，遇有異動隨時更新。
	
	
	

	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



註：1.本校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
1

